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学创杯”赛 [2014] 1 号 

关于举办“学创杯”2014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的

通  知 

各有关院校： 

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以及《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教办[2010]3 号等文件精神，在

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育系统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

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 

为激励大学生弘扬时代精神，培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促进高

校就业创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

优秀人才，同时鼓励高校组建创业模拟实验实践平台，积极开展各类大学

生创业竞赛，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决定举

办“‘学创杯’2014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大赛自 2013 年 12 月开始

筹备，2014 年 1 月启动，2014 年 5 月 10—11 日举行总决赛，历时半年。 

希望全国各有关院校积极参加此次大赛，认真做好报名与组织工作，

通过大赛的互动和交流，模拟实战平台仿真创业环境，交流创业课程教学

与创业实践教育经验，开创创业教育新模式，进一步实现跨学科、跨专业、

跨部门创业教育示范与辐射，有效培养高校大学生创业品质，共同促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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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提升高校实验教学水平和创业创新人才

培养质量。 

  附件：“学创杯”2014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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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学创杯”2014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章程 

一、组织形式及机构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承办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武汉大学 

技术支持单位：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二）组织机构 
1. 大赛组委会 

主任：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 

副主任：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副组长、秘书长、秘书、承办

单位负责人、技术支持单位负责人 

委员：34 家经管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其他经管类实验教学中心代表 

2. 大赛执委会 

主任：任晓阳 教授 （广东财经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执行主任：饶光明 教授（重庆工商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尤赤矶 教授 （武汉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副主任：周红刚 教授（厦门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黄  林 总经理（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秘书处：周红刚、周莉、张永智、范贵麟、詹铁柱、陶熠、肖竟成，以及各大区参与组织工

作的若干高校代表 

二、竞赛形式 
本次大赛分为校内比赛、区域赛、全国总决赛、“学创之星”评选等四个环节。比赛软件模

拟采用《创业之星》创业经营虚拟仿真系统作为竞赛平台（网址：http://cyds.monilab.com）。  

（一）校内比赛 
1. 各学校的学生学科竞赛主管部门负责选拔推荐不超过五支团队，统一网上报名注册参加

区域赛。 

2. 学校没有组织校内比赛或推荐的，可由学生自主网上报名，由系统直接筛选该校排名前 5

的队伍晋级区域赛。 

（二）区域赛 
1. 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划分区域，由执委会统一组织，各区域晋级名额根据报名情况确定。 

2. 区域赛采用软件模拟竞赛形式，以软件模拟成绩作为晋级总决赛条件。 

3. 入围总决赛的团队于 4 月 25 日前提交创业计划书至执委会邮箱：1959475632@qq.com。 

http://cyds.monilab.com/
mailto:19594756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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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总决赛  

1. 全国总决赛规模为 60 支团队，同一学校限一支团队。总决赛承办单位额外直接获得一个

总决赛名额。 

2. 总决赛分创业计划书和《创业之星》软件模拟两部分，决赛出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四）“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评选 
评委会在入围总决赛的队伍中，根据创业计划书及创业项目实际情况，评选出 10 支队伍，

参加现场答辩，企业家及专家现场点评，决出“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 

三、比赛规则 
1. 参赛者必须是具有学籍的在校大学生（本届暂仅限本科院校，以后逐渐向其他院校开放）。 

2. 参赛队以学生组队形式参加。每队参赛队员只能由 3 人组成，每个学生至多参加一个队。

每队配备 1 名指导老师，老师可以指导多个队。学校选送参赛队队员必须使用真实学生身份报

名，如实填写参赛者姓名、所在学校、年级、联系方式、身份证等信息。如冒用他人姓名申报参

赛，一经发现即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3. 大赛分为校内初赛、区域赛、全国总决赛、“学创之星”等评选 4 个环节。校内初赛、区

域赛均采用软件模拟，以创业之星软件模拟成绩为最终晋级依据。区域赛共选拔出 60 支队伍进

入全国总决赛，每个学校最多有 1 支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如果在区域赛中同一学校具备晋级总决

赛资格的队伍超过 1 支，具体选哪支队伍代表该校参加总决赛由该校自己确定。全国总决赛以软

件模拟得分和创业计划书评比得分相加确定总成绩。  

4. 比赛决赛 6 轮虚拟年度的创业经营决策。参赛团队将通过模拟经营一家研究、开发、生

产、批发及零售的某一行业的创业型公司，和其他若干家（以实际参加比赛队伍数为准）企业展

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每个公司在经营之初，都将拥有一笔来自股东的创业资金，用以展开各自的

经营，公司的股东团队即是公司的管理团队，公司将经历若干季度的经营，每个季度公司都有机

会进行新产品设计，新产品研发，产品原料采购，生产厂房变更，生产设备变更，生产工人招聘、

调整、培训，产品生产，产品广告宣传，新市场开发，销售人员招聘、调整、培训，产品订单报

价等经营活动，每个团队都需要形成一致的决策意见输入计算机。最终得分等于综合表现得分减

去紧急借款扣分（其中，综合表现＝盈利表现＋财务表现＋市场表现＋投资表现＋成长表现）。

软件模拟系统自动评分，最终形成竞赛名次。   

5. 创业计划书要求 

（1）参赛项目需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文化含

量和知识含量。 

（2）参赛项目中所提出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是参赛者参与或经授权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

或课外制作，也可以是一项可能研发的概念产品或服务。 



 

  3

（3）参赛者应在进行广泛市场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制作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的完

整、具体、有实施可能的项目计划书。项目计划书应着眼于特定市场、竞争、营销、财务等策略

方案，阐述把握机会的过程并说明所需资源。 

（4）创业计划书撰写必须符合本次大赛的主题和要求；内容完整，简明扼要，格式清晰，

版面美观大方，创意新颖；文笔流畅，见解独到；思想深刻，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充分展现参赛

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创业新人形象。 

6．进入全国总决赛的参赛队伍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地震、水灾、

旱灾、战争等不可抗拒因素除外），将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全国总决赛资格。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队

伍，必须全员出席总决赛。若有成员因故不能参加而需要更换队员，必须提前向执委会提出申请，

得到批准后，在报到现场必须出具由正规医院开给未参加队员的病（假）条和学校的证明文件，

否则视为放弃参加比赛的资格。 

7．总决赛报到现场将根据赛前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如果身份信息不符，将禁止参加

全国总决赛的比赛。 

8．各参赛队在比赛中如有作弊行为、或对其他参赛队采取任何明令禁止的行为干预比赛进

程，经评判，可以给其警告、严重警告并通报批评。对于违规严重者，经报告执委会，由执委会

调研、讨论后，可以给予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比赛前将发布详细《竞赛规则》。 

四、日程安排 

环    节 组    织 备    注 

校内比赛 

2014.2.20～

2014.3.31 

各学校学生学科竞赛主管部门选拔推荐

不超过五支团队，由学校统一网上报名注

册参加区域赛。 

学校没有组织校内比赛或推荐

的，可由学生自主网上报名，由

系统直接筛选该校排名前 5 的队

伍晋级区域赛。 

区域赛 

2014.4.1～

2014.4.20 

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划分区域，由执委会

统一组织，各省配合实施，技术支持单位

提供比赛账号及教学、技术相关支持。评

选规则为计算机系统根据经营情况自动

评分。 

区域赛独立进行，选拔出进入全

国总决赛的队伍。各区域晋级名

额根据报名情况确定。 

全国总决赛 
2014.5.10～
2014.5.11 

在承办学校现场集中竞赛及举行颁奖仪

式，具体由承办单位组织。总决赛将邀请

教育部相关领导现场指导，并邀请相关专

家、知名企业家，企业高管等担任评委。

评选“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 

共 60 支队参加总决赛，成绩计

分按评分规则执行，评分规则总

决赛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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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项设置 
进入区域赛及总决赛的团队将颁发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签署的获奖证书。 

级 别 奖 项 

校内初赛 建议学校为校内初赛优胜者团队颁发相关证书 

区域赛 由主办单位颁发相关证书 

全国总决赛 

由主办单位颁发相关证书 

 前 10 名，颁发总决赛特等奖证书和奖金。 

 第 11-30 名，颁发总决赛一等奖证书。 

 第 31-60 名，颁发总决赛二等奖证书。 

指导教师 

 所指导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获特等奖，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

教师”证书； 

 “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指导教师获“最佳指导教师”证书。 

参赛院校 

 在区域赛中，获得总决赛晋级资格名额最多的前 10 名学校，

获得“优秀组织奖”证书。 

 大赛将评选 1 个“最佳组织奖”，1 个“最佳贡献奖”，并颁发奖

牌和证书。 

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 

 颁发证书和奖金 

 进入“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名录库，有机会获得企业提供的

就业绿卡。 

六、报名及其他事宜 
1. 各学校应有一个明确的管理机构（社团）或指定专人负责报名和组织比赛。校内初赛期

间，参加大赛的同学可直接联系学校相关负责人、学院、实验中心、相关任课老师报名。 

2. 参加区域赛的院校，请联系人带领参赛团队直接登陆大赛官方网站在线报名。 

大赛官方网站：http://cyds.monilab.com

大赛技术支持电话：0571-56887736（37、38、39） 

传真：0571-56778839   邮箱：bster@bster.cn

校内比赛、区域赛咨询电话： 0571-56021090，联系人：肖竟成 

总决赛咨询电话： 023-62768270，联系人：张老师、陶老师 

创业计划书提交邮箱：1959475632@qq.com  

3. 各级线上比赛推荐电脑的配置条件：要求电脑能够上网，软件环境为windows XP及以上

级别的操作系统（中文版）及微软Excel 2003 SP3（典型安装）以上级别的应用程序。 

4. 大赛软件全程免费使用。参赛学校可向技术支持方（电话：0571-56887736（37、38、39））

咨询。 

http://cyds.monilab.com/
mailto:bster@bster.cn
mailto:19594756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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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赛使用软件的简介、使用环境、申请和使用方法等，请访问大赛官方网站获取详情。 

6．全国总决赛将由组委会授权承办单位现场举行。参赛费标准另行通知。 

七、总决赛绿卡制度 
1. 首届大赛由承办方获得绿卡，直接进入总决赛。 

2. 以后每届大赛绿卡发放对象为：上一届大赛特等奖得分排名前 2 位的学校、上届大赛的

最佳组织单位，上届大赛的最佳贡献单位、当届承办总决赛的东道主学校。 

3. 绿卡由组委会授予拥有相关资格的学校，具体选送队伍由各自学校自行确定。如果某校

满足多项绿卡资格，只能拥有一张绿卡的资格，不重复计算。 

八、其它事项 
1. 所有报名、参赛作品概不退稿，由参赛团队自行保留底稿。 

2. 参赛者必须是参赛作品的原创作者，并保证其拥有该作品的合法知识产权。 

3. 获奖作品如发现有抄袭、盗用、作弊等不法手段、或不符合规定及违反他人肖像权、著

作权、商标权等的，即予取消其参赛资格并要求返还奖励，一切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4. 所有参赛作品均不得涉及暴力、色情、非法宗教宣传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

内容。如遇此类投稿，主办方有权决定对其采取不予评审、不予发表或删除等措施，情节严重者

将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5. 参赛者若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主办方有权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或取消其已获得的

奖项并要求返还奖励，同时保留进一步追究损害赔偿的权利。 

6. 由于突发事件或其它主办方无法控制的原因，影响到大赛的管理、安全、评审或公正性，

主办方有权单方面推迟或取消大赛部分或全部的比赛。 

7. 所有获奖选手的奖金、奖品的个人所得税由获奖者自行申报缴纳。 

8. 主办方保留进一步补充比赛规程的权利。 

9. 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所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

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10. 竞赛的相关事项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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